
医疗机构向执业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材料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，


逐级报至省防艾办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，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由





省级工作组（卫生计生、公安、食药监）组织专家开展评审





符合要求，省卫生计生委、省公安厅、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审核，


在申请表上盖章





省卫生计生委发文，批准开展维持治疗工作








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审批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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